
花旗 (台灣) 商業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
辦理人民幣業務應注意事項及風險預告書

由於目前人民幣進出大陸地區仍須受大陸當地相關法規的限制，客戶辦理本項業務須注意下列事項及可能面臨下列風險：

一、 客戶應注意其原持有人民幣資產或負債可能因兩岸法令之變更而受有風險，並可能導致必須改以其他貨幣作為收、付的工具：

 1.  客戶原持有之人民幣資產、負債或因交易而產生之給付義務均可能因兩岸法令之變更導致影響人民幣資金在市場的供需或交
易之清算交割，雖銀行業對原已受理之人民幣案件之後續作業，仍積極、盡力尋求其他解決管道及方式，但必要時有將依當
時之市場匯率，改以其他幣別取代之可能性，且客戶可能無法將所持有之人民幣兌換為其他貨幣，於兌換時亦可能產生重大
的匯兌損失，客戶並可能因相關匯兌限制延後人民幣兌換時間。另，依我國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不得
辦理外幣與新臺幣間之交易及匯兌業務，故客戶無法將所持有之人民幣兌換為新臺幣。

  例如： 2010年10月香港地區因跨境貿易結算量暴增，導致貿易結算兌換安排超過限額而暫停運作，大陸當地主管單位針對參
加行之清算帳戶調整其部位最低或最高之限制，或要求參加行的清算帳戶應維持之最低保留金額，或調整清算帳戶之
利率，均會影響銀行人民幣業務之操作，導致人民幣資金來源或去路之管道減少甚至中斷。

 2.  授信戶辦理人民幣授信業務時，應考量貸款到期時本身人民幣資金之還款能力，若屆期無法以人民幣還款而須以其他外幣還
款時，授信戶可能面臨匯兌風險。

 3.  授信戶辦理人民幣授信業務，雖與銀行於消費借貸契約中約明借款金額或額度，惟囿於法令限制，致銀行未能撥款時，授信
戶將受有資金短缺之風險；如改以其他外幣撥款，授信戶可能因匯率波動而衍生匯差風險。

二、客戶應充分瞭解人民幣進出大陸地區時將受到當地法令限制：

 1.  辦理大陸地區人民幣匯出及匯入者，若不符合大陸當地所規定之身分資格者，其人民幣資金不得任意進出大陸地區。倘若客
戶將人民幣資金匯往大陸地區，但因前述原因，導致人民幣匯款不能送達時，銀行將協助辦理退匯，但其所需之郵電費及國
外銀行收取之費用均由客戶負擔，且直接自匯款金額中扣除。客戶應瞭解大陸當地之法令可能隨時變更。

  例如：

  (1)  跨境貿易試點地區的企業(進口商)可透過人民幣進行進口付匯，試點地區之試點企業(出口商)可用人民幣進行出口收匯。

  (2) 不符合上述條件之大陸企業及個人不能任意辦理人民幣匯出及匯入，惟得經大陸外匯管理局核准後始得辦理。

  (3)  本行及本行之清結算銀行在辦理資金匯入或匯出大陸地區時，均無須查核大陸地區匯款人或收款人有否遵守大陸地區相
關規則及規定，由大陸地區監管當局和當地銀行負責審核。

 2.  授信戶辦理人民幣貸款如擬在大陸地區使用，客戶須先取得大陸當地主管機關批准相關人民幣資金得在大陸匯入及匯出，並
遵守大陸現行外債管理規定辦理外債登記，如因授信戶未依大陸相關法令辦理，以致已撥付之人民幣無法匯往大陸支應需求
或遭退匯時，其所衍生之借款利息及相關費用均由授信戶自行負擔。

三、客戶應充分瞭解持有人民幣除法令變動所致之風險外，仍會受匯率波動影響或其他風險因素，衍生其交易之風險及評價損失：

  鑑於影響市場變動因素甚多，導致匯率波動幅度可能極大，客戶從事人民幣相關交易，可能因市況起伏不定、或本行合作之清結
算銀行、代理人及保管機構發生信用風險事件、或其他特殊情事發生，影響客戶人民幣之可取得性、可流動性及可轉讓性，並導
致客戶交易風險或損失。

  爰客戶於從事該筆交易前，應考量本身財務狀況及承受風險之能力，並充分瞭解該筆交易所涉財務、會計、稅制及相關法律規定
；客戶明瞭並願意自行承受因進行交易所可能衍生之交易風險及損失。

四、 客戶應充分瞭解並同意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業務及產品範圍內，本行得自行全權決定提供予客戶人民幣業務及產
品之種類及方式，並得於事先通知或於營業場所、網路公告後，終止、修改或取消提供任何人民幣服務及／或產品。

五、 就客戶辦理人民幣各項業務，本行將依目前各項服務之收費標準或另行與客戶議定之費率收取手續費及服務費，各項服務收取之
費用如有變更或新增收費項目時，本行將依相關法令規定另行通知或公告。目前各項服務之收費標準得參照本行網站、櫃檯公告
或洽本行客服人員。

六、 客戶應充分瞭解並同意本行所提供之人民幣服務及產品，均須受本行與清結算銀行或代理人(不論其是否位於中華民國)間訂立之
相關結算及交割契約所拘束，並受相關主管機關、政府機關、清結算銀行或其代理人或保管機構所頒佈或實施之任何法律、規則
、規章、政策、公告和作業規則之拘束。客戶瞭解並同意倘大陸地區、香港地區當地監管當局或清結算銀行等相關單位，要求本
行提供跨境貿易之相關交易證明文件或匯款資料時，本行得逕予提供。

七、客戶在辦理本項業務前應確認，已充分瞭解並同意上述有關人民幣業務之應注意事項及其潛在風險。

本人∕本公司就辦理人民幣業務，業已收到花旗 (台灣) 商業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下稱「花旗銀行」)交付本應注意事項及風險預告
書，並經花旗銀行指派專人解說，本人∕本公司對辦理人民幣業務之應注意事項及風險已充分明瞭並同意接受該等應注意事項及風險
並願意自行承受因進行人民幣業務之相關交易所可能產生之損失及費用，特此聲明。

客戶名稱：

　　　　　　　　　　　　　　　　　　　　
客戶簽章（帳戶授權簽樣）

日期：

第一聯：銀行留存

FNGC281-00 (2011.10)

Verified By



花旗 (台灣) 商業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
辦理人民幣業務應注意事項及風險預告書

由於目前人民幣進出大陸地區仍須受大陸當地相關法規的限制，客戶辦理本項業務須注意下列事項及可能面臨下列風險：

一、 客戶應注意其原持有人民幣資產或負債可能因兩岸法令之變更而受有風險，並可能導致必須改以其他貨幣作為收、付的工具：

 1.  客戶原持有之人民幣資產、負債或因交易而產生之給付義務均可能因兩岸法令之變更導致影響人民幣資金在市場的供需或交
易之清算交割，雖銀行業對原已受理之人民幣案件之後續作業，仍積極、盡力尋求其他解決管道及方式，但必要時有將依當
時之市場匯率，改以其他幣別取代之可能性，且客戶可能無法將所持有之人民幣兌換為其他貨幣，於兌換時亦可能產生重大
的匯兌損失，客戶並可能因相關匯兌限制延後人民幣兌換時間。另，依我國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不得
辦理外幣與新臺幣間之交易及匯兌業務，故客戶無法將所持有之人民幣兌換為新臺幣。

  例如： 2010年10月香港地區因跨境貿易結算量暴增，導致貿易結算兌換安排超過限額而暫停運作，大陸當地主管單位針對參
加行之清算帳戶調整其部位最低或最高之限制，或要求參加行的清算帳戶應維持之最低保留金額，或調整清算帳戶之
利率，均會影響銀行人民幣業務之操作，導致人民幣資金來源或去路之管道減少甚至中斷。

 2.  授信戶辦理人民幣授信業務時，應考量貸款到期時本身人民幣資金之還款能力，若屆期無法以人民幣還款而須以其他外幣還
款時，授信戶可能面臨匯兌風險。

 3.  授信戶辦理人民幣授信業務，雖與銀行於消費借貸契約中約明借款金額或額度，惟囿於法令限制，致銀行未能撥款時，授信
戶將受有資金短缺之風險；如改以其他外幣撥款，授信戶可能因匯率波動而衍生匯差風險。

二、客戶應充分瞭解人民幣進出大陸地區時將受到當地法令限制：

 1.  辦理大陸地區人民幣匯出及匯入者，若不符合大陸當地所規定之身分資格者，其人民幣資金不得任意進出大陸地區。倘若客
戶將人民幣資金匯往大陸地區，但因前述原因，導致人民幣匯款不能送達時，銀行將協助辦理退匯，但其所需之郵電費及國
外銀行收取之費用均由客戶負擔，且直接自匯款金額中扣除。客戶應瞭解大陸當地之法令可能隨時變更。

  例如：

  (1)  跨境貿易試點地區的企業(進口商)可透過人民幣進行進口付匯，試點地區之試點企業(出口商)可用人民幣進行出口收匯。

  (2) 不符合上述條件之大陸企業及個人不能任意辦理人民幣匯出及匯入，惟得經大陸外匯管理局核准後始得辦理。

  (3)  本行及本行之清結算銀行在辦理資金匯入或匯出大陸地區時，均無須查核大陸地區匯款人或收款人有否遵守大陸地區相
關規則及規定，由大陸地區監管當局和當地銀行負責審核。

 2.  授信戶辦理人民幣貸款如擬在大陸地區使用，客戶須先取得大陸當地主管機關批准相關人民幣資金得在大陸匯入及匯出，並
遵守大陸現行外債管理規定辦理外債登記，如因授信戶未依大陸相關法令辦理，以致已撥付之人民幣無法匯往大陸支應需求
或遭退匯時，其所衍生之借款利息及相關費用均由授信戶自行負擔。

三、客戶應充分瞭解持有人民幣除法令變動所致之風險外，仍會受匯率波動影響或其他風險因素，衍生其交易之風險及評價損失：

  鑑於影響市場變動因素甚多，導致匯率波動幅度可能極大，客戶從事人民幣相關交易，可能因市況起伏不定、或本行合作之清結
算銀行、代理人及保管機構發生信用風險事件、或其他特殊情事發生，影響客戶人民幣之可取得性、可流動性及可轉讓性，並導
致客戶交易風險或損失。

  爰客戶於從事該筆交易前，應考量本身財務狀況及承受風險之能力，並充分瞭解該筆交易所涉財務、會計、稅制及相關法律規定
；客戶明瞭並願意自行承受因進行交易所可能衍生之交易風險及損失。

四、 客戶應充分瞭解並同意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業務及產品範圍內，本行得自行全權決定提供予客戶人民幣業務及產
品之種類及方式，並得於事先通知或於營業場所、網路公告後，終止、修改或取消提供任何人民幣服務及／或產品。

五、 就客戶辦理人民幣各項業務，本行將依目前各項服務之收費標準或另行與客戶議定之費率收取手續費及服務費，各項服務收取之
費用如有變更或新增收費項目時，本行將依相關法令規定另行通知或公告。目前各項服務之收費標準得參照本行網站、櫃檯公告
或洽本行客服人員。

六、 客戶應充分瞭解並同意本行所提供之人民幣服務及產品，均須受本行與清結算銀行或代理人(不論其是否位於中華民國)間訂立之
相關結算及交割契約所拘束，並受相關主管機關、政府機關、清結算銀行或其代理人或保管機構所頒佈或實施之任何法律、規則
、規章、政策、公告和作業規則之拘束。客戶瞭解並同意倘大陸地區、香港地區當地監管當局或清結算銀行等相關單位，要求本
行提供跨境貿易之相關交易證明文件或匯款資料時，本行得逕予提供。

七、客戶在辦理本項業務前應確認，已充分瞭解並同意上述有關人民幣業務之應注意事項及其潛在風險。

本人∕本公司就辦理人民幣業務，業已收到花旗 (台灣) 商業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下稱「花旗銀行」)交付本應注意事項及風險預告
書，並經花旗銀行指派專人解說，本人∕本公司對辦理人民幣業務之應注意事項及風險已充分明瞭並同意接受該等應注意事項及風險
並願意自行承受因進行人民幣業務之相關交易所可能產生之損失及費用，特此聲明。

客戶名稱：

　　　　　　　　　　　　　　　　　　　　
客戶簽章（帳戶授權簽樣）

日期：

第二聯：客戶留存

FNGC281-00 (2011.10)

Verified By


